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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會計估計變更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
集團」）按自願基準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為適應本公司業務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強固定
資產管理，更加公允地反映本公司固定資產對本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
成果的影響，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 4號–固定資產》的相關規定，本集團
對部分固定資產與折舊相關的會計估計進行變更（「本次會計估計變更」）。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的具體情況及其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的具體情況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自2020年1月1日起執行。

本集團對與固定資產折舊相關的會計估計進行變更，以使本集團的財
務信息更加客觀及合理地反映本集團固定資產的預期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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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前的固定資產類別及其會計估計

序號 一級分類 折舊年限

（年）

1 建築物 10–50

2 與井巷資產相關的機器和設備 5–20

3 發電裝置及相關機器和設備 5–20

4 鐵路及港口構築物 6–45

5 船舶 25

6 煤化工專用設備 8–20

7 傢俱、固定裝置、汽車及其他 5–20

2.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後的固定資產類別及其會計估計

序號 一級分類 折舊年限

（年）

1 建築物 10–55

2 與井巷資產相關的機器和設備 5–40

3 發電裝置及相關機器和設備 8–35

4 鐵路及港口構築物 6–45

5 船舶 25

6 煤化工專用設備 8–20

7 傢俱、固定裝置、汽車及其他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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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計估計變更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使得部分建築物、與井巷資產相關的機器和設備、發
電裝置及相關機器和設備等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增加，但同時亦受到
其中部分固定資產，如煤炭井工專用設備、發電脫硫設備等固定資產的
折舊年限縮短的影響，對固定資產折舊額、所有者權益及淨利潤的綜合
影響並不重大。

經 測 算，假 設 本 集 團 保 持 2019年12月31日 的 固 定 資 產 不 變，即 不 考 慮
2019年12月 31日之後可能的原值增減或者計提減值準備，只考慮 2020年
度固定資產折舊的影響，本次會計估計變更預計將使得本集團中國企
業會計準則下2020年度固定資產折舊額增加人民幣9,385萬元，所有者權
益及淨利潤均減少人民幣8,283萬元。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對變更日前三年主要財務數據的影響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用法進行會計處理，無需進行追溯調整，
不會對本集團以前年度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影響。

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就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發表了同意的獨立意
見，認為：(1)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企業會計準則》的
規定，符合本公司實際情況，能夠更加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和
經營成果，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和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及 (2)本公司董事
會關於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的審議和表決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和本公司
之公司章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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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意見

本公司監事會認為，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企業會計準則》
的規定，符合本公司實際情況，能夠更加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財務狀況
和經營成果，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和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

核數師意見

根據中國監管要求，會計師事務所需就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發表意見。本
公司境內核數師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經執行有限
鑒證工作後認為，未發現本集團2020年度的會計估計變更事項在所有重
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業會計準則規定的情況。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注意投資風險及審

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2020年4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祥喜先生、高嵩先生及米樹
華先生，非執行董事趙吉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博士、彭蘇萍
博士、姜波博士及鍾穎潔女士。


